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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：

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
涨价补贴资金考核办法

一、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补贴资金

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村道路客运车

辆（含承担通建制村任务的城乡公交车和农村客货邮车辆）的

购置、运营等补贴。按县（市、区）进行考核，辖区内无农村

道路客运车辆或无符合补贴标准（即已享受过省、市、县任一

级公交补助）城乡公交车辆的县（市、区）不参与具体考核。

（一）补贴资金上限控制标准

全市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省上当年拨付我市

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补贴资金总额。

（二）主要考核因素

1.工作实绩情况

（1）建制村通客车服务质量情况（本项满分 100分）

考核年度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建制村“开得通、留得住”

或农村客货邮运营工作出现群众举报“通返不通”查实材料和

省、市级管理部门检查通报等情况，每出现 1 个村扣 10 分（及

时整改到位扣一半）；预约响应等通车方式不符合标准的，每

出现 1 个村扣 5 分（及时整改到位扣一半），本项扣完为止。

（2）地方财政保障情况（本项满分 100 分）

考核年度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有出台本级农村道路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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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及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扶持政策并足额落实扶持资金的，得

100 分；出台扶持政策未包含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，扣 50分；

未足额落实扶持政策资金的，扣 50 分。

（3）辖区建制村通客车难度及客货邮开通情况（本项满

分 50 分）

建制村通客车难度系数：省级扶贫重点县难度系数为 1.3，

中等水平发展县难度系数为 1，经济较发达县难度系数为 0.8

（详见附件 1-1.1《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补助分档情况表》）。

客货邮开通系数：以考核年度内客货邮村级服务点覆盖数

占辖区行政村总数百分比为基数，其中：2023 年度，占比 75%

以上的系数为 0.4、占比 75%以下的系数为 0；2024 年起，占比

100%的系数为 0.4、占比未达 100%的系数为 0。

本项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建制村数量×（难度权重系数+

客货邮开通系数）进行排序，加权后排名第一得 50 分、第二得

48 分、第三得 46 分，以此类推。

（4）辖区农村道路客运安全稳定情况（本项满分 50 分）

考核年度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村道路客运企业发生一起

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50分；发生

一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较大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25 分；发生一

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10 分；每发生一起农

村道路客运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，扣 25 分；在汛期等应急情

况下不服从政府统一指令，每发生一起，扣 10分，本项扣完为

止。

（5）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成效（本项为加分项，最高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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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100 分）

①考核年度内，获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全国示范县称号，

或客货邮工作入选全国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的，得 20分。

②考核年度内，建制村通客车或农村客货邮工作经验做法

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、省部级及以上会议典型经验交流、

省部级发文推广的，每次得 20 分；在省厅、省运输中心会议作

典型经验交流或发文推广的，每次得 10 分。

③考核年度内，承担部级建制村通客车或农村客货邮工作

试点任务的，每项得 20 分；承担省级建制村通客车或农村客货

邮工作试点任务的，每项得 10分。

（6）年度新增农村客运车辆（本项为加分项，最高加

分 100 分）

①车辆购置价格在 10 万元以下，每辆加 5 分。

②车辆购置价格在 10万元以上（含 10万元）20万元以下，每

辆加 10分。

③车辆购置价格在 20 万元以上（含 20 万元），每辆加 15

分。

④新购置车辆用于农村客货邮运营的（符合农村客货邮融

合发展适配车辆选型技术要求），每辆另外加 2 分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工作实绩情况得分等于本项（1）至（6）

各项得分总和。

2.农客车辆月座位数得分情况

以年度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册运营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月座

位数为基数计算得分，每个月座位数得 1分。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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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仅承担通村任务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（9 座及以下）

月座位数得分情况

2023 年度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册运营的，仅承担通村任务

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（9 座及以下，以交警部门出具的行驶证

核定座位数为准，下同），未开通客货邮运营前每个月座位数

得 1 分，开通客货邮运营后每个月座位数得 2 分。

2024 年起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册运营的，仅承担通村任务

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（9 座及以下），未开通客货邮运营的（含

开通客货邮运营前的月份）不得分，开通客货邮运营后每个月

座位数得 2 分。

（2）其他承担农村道路客运的车辆月座位数得分情况

考核年度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册运营的，除上述仅承担

通村任务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（9 座及以下）以外的农村道路

客运车辆、承担通村任务的城乡公交车辆（不含已享受过省、

市、县任一级公交补助的车辆），每个月座位数得 1 分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农客车辆月座位数得分等于本项（1）至

（2）各项得分总和。

（三）资金测算公式

某县（市、区）考核得分=辖区工作实绩情况得分×辖区农

客车辆月座位数系数。其中，某县（市、区）农客车辆月座位数

系数=某县（市、区）农客车辆月座位数情况得分÷全市农客车

辆月座位数情况平均得分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农村道路客运补助资金＝全市农村道路客

运补贴资金总额×〔某县（市、区）考核得分÷全市考核总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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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〕。

二、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城市新能源

公交车运营补贴，按各县（市、区）进行考核。

（一）资金上限控制标准

经市级考核自评、省级复核后，我市可获得的城市新能源

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。

（二）主要考核因素

1.地方财政投入情况（本项满分 300 分）

出台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政策（100 分）。中心市

区或县（市、区）未出台的扣 100分；出台的，不扣分（备注：

根据三明行政区划调整，目前三明市级财政仅负责三元区内公

交企业的财政补贴，因此本文的中心市区仅包含三元区）。

开展城市公交成本评估测算（100 分）。中心市区或县（市、

区）未开展的扣 100分；开展的，不扣分。

上年度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兑现率（100 分）。中

心市区或县（市、区）兑现率未达到 100%的，每降低 1%的，扣

3 分，扣完为止；未出台城市公交成本规制的，兑现率按 0 测

算。

2.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情况（本项满分 100 分）

中心市区或县（市、区）应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，

按城市公交车辆中新能源公交车比例得分。

3.辖区城市公交安全稳定情况（本项满分 100 分）

考核年度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城市公交企业发生一起负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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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及以上责任的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100 分；发生一

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较大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50 分；发生一起

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25 分；每发生一起城市

公交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，扣 50 分；在汛期等应急情况下不

服从政府统一指令，每发生一起，扣 20 分，本项扣完为止。

4.辖区公交车运营服务质量情况（本项满分 40分）

考核年度内，以市 12328 交通投诉热线受理各县（市、区）

公交车运营服务质量有责投诉量和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为

考核依据，测算各县（市、区）城市公交企业运营服务万人投

诉率，按万人投诉率从低到高排序，排名第一得 40 分、第二得

38 分、第三得 36 分，以此类推。

5.新能源公交车数量情况

以年度新能源公交车标台为基数计算得分，每一标台得 1

分，且不得超过《福建省道路运输行业统计年鉴》新能源公交

车标准运营车数。

（三）资金测算公式

中心市区或某县（市、区）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=

本年度省上下达我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总额×〔中心

市区或某县（市、区）考核得分÷全市考核总得分〕。

三、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电动化补贴资金

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电动化补贴资金用于支持我市新能源

出租车运营补贴的资金，按县（市、区）考核。

（一）资金上限控制标准

经市级考核自评、省级复核后，我市可获得的新能源巡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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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汽车电动化补贴资金。

（二）主要考核因素

1.工作实绩情况

（1）地方扶持政策情况（本项满分 100 分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出台并落实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运营补助

扶持政策的，得 100 分；已出台但未落实的，扣 50分；未出台

的，不得分。

（2）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推广应用情况（本项满分 60 分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考核年度内巡游出租汽车新增或更新车辆

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%的，得 100 分，每低于 1%的，扣

10 分，本项扣完为止。

（3）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司机之家运营情况（本项满分

40 分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司机之家建设运

营，同时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司机之家应具备为新能源巡游出

租汽车提供充电、司机集中学习等服务功能，得 40 分；未开展

的，不得分。

（4）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组织领导情况（本项满分 100

分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已建立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或交通运输

新业态协同监管的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的，得 100 分；未建立

的，不得分。

（5）建立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情况（本项满

分 10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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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已实施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政府指导价或动

态调整机制的，得 100 分；未实施的，不得分。

（6）出租汽车行业文明创建情况（本项满分 100分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开展出租汽车行业文明创建活动或优

秀典型推选宣传活动并建立和落实奖励机制的，得 100分；未

开展的，不得分。

（7）出租汽车行业信用监管情况（本项满分 60 分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将出租汽车纳入本地信用体系实施监管的，

得 60 分；未纳入的，不得分。

（8）出租汽车行业安全稳定情况（本项满分 300分）

考核年度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出租汽车企业发生一起负同

等及以上责任的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300 分；发生一

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较大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100 分；发生一

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50 分；每发生一起出

租汽车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，扣 200 分，在汛期等应急情况

下不服从政府统一指令，每发生一起，扣 50分，本项扣完为止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可对本辖区存在问题的出租汽车企业进行分类

考核。

（9）辖区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情况（本项满分 40 分）

考核年度内，以市 12328 交通投诉热线受理各县（市、区）

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有责投诉量和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

为考核依据，测算各县（市、区）出租汽车企业运营服务万人

投诉率，按万人投诉率从低到高排序，排名第一得 40 分、第二

得 38 分、第三得 36 分，以此类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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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县（市、区）工作实绩情况得分等于本项（1）至（9）

各项得分总和。

2.巡游出租汽车在营月系数

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考核年度内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在营

月数计算得分，每个在营月数得 0.1 分。

（三）资金测算公式

某县（市、区）考核得分=辖区工作实绩情况得分×辖区新

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在营月系数。其中，某县（市、区）新能源巡

游出租汽车在营月系数=某县（市、区）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在

营月数得分÷全市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在营月数平均得分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运营补贴资金＝全市

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运营补贴资金总额×〔某县（市、区）考

核得分÷全市考核总得分〕。

四、省级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补贴资金

省级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补贴资金按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

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〈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

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财规〔2023〕8

号）规定执行，具体事项待省级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的具体

评选办法出台后再另行通知。


